2007年山东省首届(网络)导游大赛

方    案

导游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才利民副省长在山东省旅游局调查研究时指出：“要抓好导游队伍的建设。导游员是旅游的灵魂，导游队伍建设至关重要，要下一番功夫，抓好导游队伍的培训，开展评优创先活动。”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上也强调要“把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重要内容”，山东省旅游局定于2007年7月至12月举办2007年山东省首届(网络)导游大赛，本次大赛旨在强化导游人员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技能训练，激励导游人员爱岗敬业，展示山东旅游服务队伍的精神风貌，以更好地宣传山东旅游的发展成果。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名称

山东省首届(网络)导游大赛
二、活动时间
2007年7月-- 12月

三、主办单位

山东省旅游局

四、协办媒体

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

山东广播交通音乐频道

山东广播经济频道

搜狐网旅游频道（www.travel.sohu.com）

山东旅游资讯网（www.sdta.cn）
五、活动内容

本次比赛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专业组参赛者为持有有效导游证（IC卡）的导游从业人员，业余组接受社会公众报名。

比赛赛程分为报名、市级比赛、全省总决赛三个阶段，经市级比赛评选出的优秀选手名单将通过山东旅游政务网导游大赛专栏公示并展播其作品。全省总决赛结束后，大赛主办方将对专业组前十名优胜者授予“山东省十大金牌导游员”称号，业余组优胜者将获得“齐鲁旅游之星”称号。公众还可根据个人喜好为参加总决赛的选手投票，通过投票选出“最受公众喜爱选手”三名，山东省旅游局将分别对其进行奖励。

六、大赛报名须知
1、本次大赛分为专业组与业余组，专业组参赛者为持有山东省有效导游证（IC卡）的导游员，业余组参赛者为仅持有导游资格证的非执业导游和喜爱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

2、参赛选手可上传五个以内的作品参赛,已上传完毕的作品不能覆盖、不能修改；作品上传完毕后，参赛选手需登陆网站收听本人作品，指定其中一个本人最满意的作为评审专家评分作品；如未指定，系统将自动默认最后一篇上传作品为评分作品。参赛选手凭个人帐号登陆山东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查询作品最后得分。参赛选手也可同时提供文字作品，所有参赛语音和文字作品版权归活动组织方。

3、大赛主办方将在山东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开辟论坛，为参赛选手提供大赛交流平台。

4、所有参赛选手不得冒用他人导游证或身份证，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七、报名方式

所有选手均可通过以下方式报名：
1、参赛选手报名时可登陆山东旅游资讯网（www.sdta.cn）导游大赛专栏，按要求填写各项个人信息进行身份验证，认证通过后获得参赛帐号、密码。

2、作品录制成mp3格式后，登录山东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使用参赛帐号、密码进行网络上传（录音软件可登陆山东旅游资讯网进行下载，安装到本地即可将作品录制成mp3格式）；或者凭借参赛帐号、密码拨打大赛语音平台电话（联通用户拨打101578028按8号键，移动用户拨打12590168，信息费1元/分钟+基本通话费）进行电话录音。

＊大赛咨询电话

96625（山东旅游呼叫中心）

八、作品要求

1、作品必须为汉语语音作品（录音软件下载及使用说明登陆山东旅游资讯

网导游大赛专栏“工具下载”查看），以声音文件的方式保存，时间长度在8－15分钟之间（少于8分钟或多于15分钟视为无效作品）。

2、讲解内容必须重点突出、繁简适度，选用资料必须有据可查，具有一定的知识性。

3、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选手本人声音。

4、讲解有激情，声音清晰，吐字清楚、语言生动。

5、可以创造性的运用多种方式完成作品:如采用歌曲、快板、戏曲或有对象感的谈话方式进行设计和编排。

九、参赛内容要求

要求：请模拟带团，把自己置身于某一特定位置，模拟介绍旅游城市（县、乡镇）或旅游区（点），塑造一种现场感。

必选内容：

1、致欢迎辞

内容应包括自我介绍，行程介绍等，时间不宜过长，要求讲解规范，语言简练，突出特色，有强烈的感染力。

2、导游词讲解

导游词可选内容如下：

山东省各旅游区（点）（名单登陆山东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查询）。

山东省各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名单登陆山东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查询）。

山东省内旅游城市（县、乡镇）介绍，拥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独立的旅游区（点）的旅游乡镇视为参赛介绍对象。介绍内容包括：本地区基本情况、旅游资源等部分。（名单登陆山东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查询）。

参赛选手可根据个人情况自主选择其中一项或者两项一起介绍，内容不必面面俱到，要求重点突出，将主要内容讲解完整。
3、讲解内容需包含“讲解对象”的指南信息（时间在2-4分钟之间）

即介绍部分游览消费信息，如旅游城市（乡镇）、旅游区(点)周边的餐饮、住宿、娱乐指南等（内容不必面面俱到，选择一点或几点即可，但内容必须真实具有指导性；登陆山东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查询范例）。
可选附加分内容：

1、“旅游金句”

即用最精练、最经典、最具创意的语言概括对景区的介绍或历史传说、古文化遗存、旅途感悟等内容。
2、才艺展示

表演形式及内容不限，歌曲、戏剧、快板、评书等艺术表现形式皆可。可以用地方话讲解，即用体现地方特色的方言表演；也可以讲述趣闻趣事如景区的故事传说、未解之谜等。

要求参赛选手通过自己的表演或娱乐活动来增加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情趣，营造一个健康、活跃的氛围。

十、赛程安排

（一）报名参赛阶段

2007年7月15日至10月31日将开通网上报名。参赛选手将作品通过山东旅游资讯网（www.sdta.cn）或语音平台电话上传至大赛语音数据库。

同时，在导游大赛专栏中，开辟“旅游城市关注度排行榜”、“旅游区（点）关注度排行榜”，即在参赛导游作品中各旅游城市、旅游区（点）的讲解数量排行。各区县旅游局、旅游区点也可根据自身情况为参赛选手提供物质奖励或各项优惠措施，以吸引更多的参赛选手讲解宣传本地或本景区。还将开辟“旅游企业展示”板块，即根据参赛选手人数优先展示旅游企业，为旅游企业提供良好的企业形象展示。

（二）市级评选阶段

时间为2007年11月1日－11月20日，由各市旅游局组织评审专家对本市所有上传作品进行初选，初选后按照全省参赛选手一定比例分别推荐专业组与业余组优秀选手参加全省总决赛。

（三）总决赛阶段

11月25日开始，各地复赛优胜选手名单及参赛作品将通过山东省旅游资讯网导游大赛专栏对外公布展示，并接受公众投票评选。公众可通过短信平台对参赛者投票。

投票方式：移动用户发送短信“ATP+空格+参赛选手ID号码(8位数字)”到312320032（资费：1.5元/条，不含通讯费）；联通用户发送短信A+空格+参赛选手ID（8位数字）到99097901，（资费：1.5元/条，不含通讯费）。

12月底之前，活动主办方组织各市优秀选手参加全省总决赛。选手总分值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专家评比分值，一部分为公众支持分值，两部分比例各占50％。总决赛将设立众多奖项，由省旅游局进行奖励。

十一、媒体宣传

本次活动将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动。配合导游大赛的进程，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旅游工作室》每天3次播出推广片一个月，及联合景区播出多集20分钟的专题报道；山东广播交通音乐频道每天10次宣传推广一个月，及3分钟导游词展示四个月；山东广播经济频道《旅游第七元素》栏目（16：00－17：00）邀请导游通过热线电话方式进行直播，展示导游风采和景区形象；搜狐网在旅游频道（www.travel.sohu.com）首页焦点图推广本次大赛全程共计10天，以文字链形式推广本次大赛共计两个月，在精彩专题区域体现本次大赛共计两个月；山东旅游资讯网（www.sdta.cn）开设导游大赛专栏进行全面报道。
十二、评选标准及办法

大赛主办方将邀请旅游业资深专家学者、旅游企业管理人员、优秀导游员等组成评审团，共同对作品进行综合评选打分。

· 初选阶段

采取百分制，专业组讲解总分为100分，另有20分附加分数，如果选手讲解得分相同，则参考其附加分数。业余组讲解总分为70分，另有30分才艺分数，两者相加为选手最后得分。

由评审人员依据大赛主办方制定的评选标准为参赛作品评分，将各项标准的得分相加，得出累计积分。其中专业组的选拔标准为讲解分值在70分以上者，业余组的选拔标准为讲解得分在50分以上，才艺分数在20分以上（即最终得分为70分）者。依据选手得分高低选拔优胜者。
· 总决赛阶段
参赛选手总分值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专家评比分值，一部分为公众支持分值，两部分比例各占50％。
公众分值由大众投票决定，公众可通过短信平台对参赛选手投票支持，每个电话号码对同一选手最多只能投10票。公众支持率最高的选手为满分100分。

选手公众分值＝选手支持票数/最高支持率选手票数 * 100分。

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专家评比分值 + 公众投票分数的总和。

《评分标准表》。
评分标准表

一、专业组详细标准参考

	
	评选标准
	每项总分
	分项总分
	单项分值

	1
	语言表达能力
	30分
	
	

	1.1
	普通话标准，发音准确
	
	10分
	

	1.2
	表达能力
	
	20分
	

	1.2.1
	用语准确，表达清楚，语言流畅
	
	
	5分

	1.2.2
	语音语调优美，声音清晰可辨
	
	
	5分

	1.2.3
	语速适中，语气恰当，节奏感好
	
	
	5分

	1.2.4
	讲解富含感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5分

	2
	内容组织
	60分
	
	

	2.1
	重点突出，有点有面，层次分明
	
	10分
	

	2.2
	指南信息安排恰当，有真实指导性
	
	10分
	

	2.3
	讲解程序规范合理，顺序合理
	
	10分
	

	2.4
	讲解内容真实可信、有据可查
	
	10分
	

	2.5
	导游词内容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
体现一定的文化深度
体现一定的文化深度
	
	10分
	

	2.6
	熟悉所讲景区（旅游城市）的历史演
变或发展进程
	
	10分
	

	3
	讲解引人入胜，有强烈的现场感
	10分
	
	

	4
	附加分
	20分
	
	

	4.1
	“旅游金句”评选
	
	10分
	

	4.2
	才艺展示
	
	10分
	

	总分
	
	120分
	
	


二、业余组详细标准参考：

	
	评选标准
	每项总分
	分项总分
	单项分值

	1
	语言表达能力
	30分
	
	

	1.1
	普通话标准，发音准确，清晰可辨
	
	10分
	

	1.2
	表达能力
	
	20分
	

	1.2.1
	语音语调优美，表达清楚，语言流畅
	
	
	5分

	1.2.2
	语速适中，语气恰当，节奏感好
	
	
	5分

	1.2.3
	讲解富含感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10分

	2
	内容组织
	30分
	
	

	2.1
	内容组织突出重点、有点有面
	
	5分
	

	2.2
	指南信息安排恰当，有真实指导性
	
	5分
	

	2.3
	讲解规范，顺序合理
	
	5分
	

	2.4
	讲解内容真实可信、有据可查
	
	5分
	

	2.5
	导游词内容有一定的知识性和文化深度
	
	5分
	

	2.6
	熟悉所讲景区（旅游城市）的历史演变或发展进程
	
	5分
	

	3
	讲解引人入胜，有强烈的现场感
	10分
	
	

	4
	才艺得分
	30分
	
	

	4.1
	“旅游金句”评选
	
	10分
	

	4.2
	才艺展示
	
	20分
	

	总分
	
	100分
	
	


· 评选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届导游大赛主办方。

十三、奖项设置

1.专业组

由评审组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为“山东省十大金牌导游员”，前三名分别获得冠军称号及10000元奖金、亚军称号及5000元奖金、季军称号及2000元奖金，其余获奖选手每人获得1000元奖金。

2.业余组

由评审组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获得“齐鲁旅游之星”称号，前三名分别获得冠军称号及8000元奖金、亚军称号及4000元奖金、季军称号及2000元奖金，其余获奖选手每人获得1000元奖金。

3.公众最喜爱选手（三名）

公众可对进入总决赛的选手投票支持，票数最高者获得“公众最喜爱选手”称号并及现金1000元奖励。
4.总决赛结束后公布比赛结果，举行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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